
尊敬的购房人：
为了更好地维护您的合法权益，避

免商品房买卖纠纷，市住建局提示您在
购房前，仔细阅读以下注意事项：

一、请您认真阅读和了解开发企业
在销售现场设置的公示栏、公示牌和公
示台中载明的项目信息。

二、请确认您有购买意向的商品房
所在楼幢是否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请认真查阅开发企业在销售现场公
示的“商品房销控表”，您购买的商品房
是否处于可售、抵押可售、现房销售状
态。购买前要充分了解所购房屋的性

质、土地使用起止年限、是否存在抵押
或查封等限制情况。

三、认真查验销售要件是否齐全。
房地产开发项目在销售前须取得 《国有
土地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书》《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
（销） 售许可证》。购买预售房源时，应
注意 《商品房预 （销） 售许可证》 中标
明的预售房源信息，不要购买不在预售
范围内或已被限制销售的房源。

四、请认真查阅开发企业发布的房
地产广告（含简介页、宣传单页等），广

告的内容和销售人员对您购房的承诺，
可要求在 《商品房买卖合同》 附件中明
确约定。

五、请认真查阅销售现场公示的所
有信息，尤其是商品房项目“不利因
素”信息；认真阅读开发企业提供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含附件）
格式条款；所签订的 《商品房买卖合
同》 一定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 （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 联合制订的2014版网签合同，避免
一房多售。

六、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未取得 《商
品房预 （销） 售许可证》 前，不得以内
部登记、VIP 卡等形式，向您收取排号
费、诚意金、认筹金、保证金等任何预
订性质的费用；一定不要参与开发企业

的违规销售行为，以免造成损失。
七、您交房款时一定要核对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名称，并存入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账号，按揭贷款购房的，
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借贷银行将按揭
贷款存入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号。

为维护广大购房户的权益，市住建
局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在购房时要增强
风险防范意识，一定要认真查验项目的

“五证”，特别是预售许可批准的销售范
围，对超预售许可范围销售的房屋要坚
决抵制，避免上当受骗。也请市民及时
关注市住建局官方网站，查询、购买手
续合法的楼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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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汇丰·金江学府6号楼
开发企业：漯河市濮汇置业有限公司
预售证号：20210017
项目地址：源汇区嵩山路西侧
2.万成美森公馆20号楼
开发企业：漯河万成置业有限公司
预售证号：20210018
项目地址：郾城区孟庙镇中原路
3.城投昌建锦绣城7号楼
开发企业：河南博顺置业有限公司
预售证号：20210019
项目地址：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山路西

侧、湘江路南侧
4.漯河食品文化小镇2号商业综合体项
目2号、19号、27号、28号楼
开发企业：漯河伟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预售证号：20210020
项目地址：源汇区云台山路西侧、唐河
路北侧
5.碧桂园云顶项目10号楼
开发企业：漯河辉盛置业有限公司
预售证号：20210021
项目地址：郾城区泰山路与会展路交叉
口

本报讯（记者 陶小敏） 1月 30日，
“漯河日报买房团”2021年首场活动开
启，买房团31人一同先后走进漯河泰威
房产旗下的泰威·书香水岸、泰威·总部
港、泰威·紫宸府，开启新年第一次看房
买房活动。

当天下午2时，31名买房团成员在
新闻大厦集合完毕后，乘坐着“漯河日
报买房团”的专属大巴，在工作人员的
陪同下，开启了2021年首期看房买房之
旅。

每到一站，买房团成员都在售楼部工
作人员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测体温、查
验健康码和行程卡，并佩戴口罩有序进入

购房中心。售楼部工作人员向成员们热
情、细致地介绍了沙盘，并带领大家参观
了不同户型的样板间，耐心回答了成员们
提出的各种问题。最后，售楼部工作人员
还为买房团成员提供了伴手礼。

“跟着‘漯河日报买房团’看房省
心、放心还舒心！”买房团成员林女士表
示，“漯河日报买房团”具有一定的权威
性，值得信任，很放心。随后，林女士详
细了解了泰威总部港的三室两厅两卫的复
式LOFT，并表示有初步购买意向。

据统计，当天共计十余人初步达成购
买意向。新的一年，跟随“漯河日报买房
团”一起出发吧！

“漯河日报买房团”

2021年首站走进泰威房产

■本报记者 吕小燕 陈威屹
1月30日至31日，位于王屋山路与鹤

云山路交会处的东方今典·境界一期洋房举
行了盛大的交房仪式，以最美的姿态迎接
第一批业主幸福归家。

1月30日上午9时，交房活动在精心
布置的现场正式开始。在交房现场，业主
们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期待着与新
家的第一次正式见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
下，业主们有条不紊地完成每一个交房环

节。从核验资料、财务收费再到领取钥
匙，工作人员在各自岗位上毫不懈怠，用
最真挚的服务践行东方今典的品质要求，
用高效与热情迎接业主回家。

走进东方今典·境界，一路延伸的红
毯、花柱、点缀的红灯笼，为该楼盘交
房现场增添了喜庆吉祥的气氛。步入园
林景观，从生机勃勃的花草树木，到兼
具生活和艺术气息的古典喷泉雕塑；从
尊崇感十足的酒店式入户大堂，再到园

区内景观小品的布置，吸引业主们不断
驻足观赏。

在验房过程中，销售顾问、物业客服
和专业验房师组成验房组，全程协助业主
进行“3V1式”专业验房。大至公共空间
的单元门禁、电梯，小至房门把手，工作
人员秉承严苛验房、逐项检查的原则，逐
一耐心地为业主答疑解惑。细致入微的服
务和高品质的交房标准，为业主交出满意
的答卷。

据了解，东方今典·境界是东方今典
房地产集团进驻漯河的首个“境界”系产
品，该项目袭承了东方今典二十四载的墅
级住宅标准，在西城区域、澧水岸畔，为
业主打造集现代化与生态化于一体的高品
质住宅社区。项目涵盖墅院洋房、湾景高
层、自建幼儿园、大型商业中心等丰富的
产品类型。从立体园林到法式建筑，再到
现代智能科技精工，满足了业主的居住需
求和对品质住宅的美好追求。

东方今典·境界一期洋房交房

近段时间，广州、深圳、上海等地出
现有的银行个人房贷额度紧张、放款周期
拉长等现象，引起关注。原因何在？今后
个人房贷申请是否会变难？

个别地方银行房贷额度紧
张

记者从广州多家银行和中介机构了解
到，目前房贷额度紧张。“1月份开始房贷
额度变得明显紧张，每个信贷经理手里只
有500万元左右的房贷额度。”一家股份
制银行广州分行的房贷经办人员表示。

当地部分购房者受到了影响。广州市
黄埔区的一位购房者告诉记者，2020年
11月份买的一套住房，房贷至今没有发
放，银行回复是仍在排队。

在上海、深圳等地也有类似情况。“信
贷员说商业贷款1月放款没戏，2月也不保
证。银行和公积金管理中心协商，先放了
公积金贷款。”上海市民王小姐告诉记者。

深圳市南山区一名中介机构负责人告
诉记者，目前当地一些大银行还能正常发
放房贷，部分股份制银行的房贷额度则较
为紧张。与此同时，不少银行的房贷放款
周期在拉长。“去年基本一个月内能走完的
房贷流程，目前需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一家股份制银行上海分行相关人士表示。

此外，审核变得更为严格。深圳某股
份制银行支行行长透露，当前对于按揭贷
款人的资格审核较以往更严。比如月入流
水至少要覆盖两倍月供，严控首付款来源
等，对不符合偿债收入比例要求的购房人
不予放贷。

个别地方的银行房贷利率有所上浮。

1月27日，广州的工农中建四家银行均将
首套房利率和二套房利率在原先基础上分
别上调了15个基点。

房贷额度紧张具有结构
性、区域性特点

每年1月份，往往是银行谋求“开门红”
的关键时点，为何今年年初个别地方的部
分银行反其道而行之？专家表示，这与监
管部门近期出台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
制度有关，也是多重政策效应叠加的结果。

2020年底，央行、银保监会出台银行
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
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银行分档设置房地
产贷款余额占比、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

“两条红线”。前者从40%到12.5%不等，
后者从32.5%到7.5%不等。

作为个人住房贷款投放的主力，部分
国有大银行和较大的股份制银行已接近政
策上限，少数已经超限，对房贷投放较为
谨慎。在业内人士看来，这还与当地的房
地产市场状况密切相关。“房地产贷款集
中度管理制度是全国性政策，当前少数几
个城市出现额度紧张问题，还需观察这几
个地方的自身原因。”一位监管人士表示。

“2020年广州楼市成交量太过火爆，多
家银行的房贷放款‘积压’。2021年初多家
银行将额度用于满足2020年提交的房贷
需求，导致当月新增额度空间被挤压。”广
州的一家房地产中介工作人员表示。

记者调研发现，当前个人房贷额度的
收紧，主要是结构性和区域性的，北京、
苏州、济南等地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苏州一家国有大银行的房贷部门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的房贷供给总体平稳，
规模管控没有明显变化。

北京链家的一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其
所在门店与北京地区的各大银行都有合作，
目前房贷额度、放款周期基本没有变化。

“不同银行、不同地方对政策的感受
有差别。如果一个地方房贷需求不旺，或
者银行的房贷占比不高，额度就会比较宽
松。反之，贷款额度就会比较紧张。”国
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目
前来看，房贷额度紧张的城市也是近期房
价上涨较快、住房需求较旺的地方，这其
实也从侧面体现了调控的必要性。

精准支持刚需群体

打算卖旧换新、改善居住条件的广州
张女士告诉记者，近期房贷利率上调后，
月供要多付200多元。“利率上调可以接
受，但就怕银行没额度、不批贷。”张女
士担心地说。

房贷政策与百姓息息相关，既要有助
于防范风险、抑制泡沫，也要满足居民合

理的购房融资需求。专家认为，普通购房
者不必过度担心。在政策引导下，个人住
房贷款不会增速过快，将维持合理水平。
一些超标银行额度紧张，但一些占比较低
的银行还有增长空间。

“目前，我行个人住房贷款发放和回收
基本正常，不存在所谓的停贷、暂停中介收
单等情况。”建行上海分行住房金融与个人
信贷部副总经理高沙表示，未来信贷资源
配置会保持均衡稳定，避免大起大落。

尽管是区域性、结构性收紧，但在严
控房地产融资的大背景下，个人房贷资源
变得相对“稀缺”是现实。如何让房贷资
源更加精准地支持刚需群体，而不是流到
炒房客手里，是监管部门和银行需要关注
的。

“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引导银行逐
步调整信贷结构布局，但并非一蹴而就，
安排有过渡期。各地房地产市场活跃程度
也不一样，银行会因地制宜，实行差异化
的房贷政策。”工行山东省分行个贷部有
关负责人表示，该行房贷投放以满足刚需
和改善型住房为主，严把准入关口，对于
有多套房、多笔贷款未结清的要严格管
控。

工行上海市分行个人金融业务部副总
经理翁怡臣说，今后将通过严格的住房套
数审查，尽可能地让刚需购房者切实享受
到贷款服务。

“住房信贷事关国计民生，应继续实
施差异化住房信贷政策。对于居民合理的
购房需求，尤其是购买首套住房，应通过
留出专门额度、提供合理利率等方式，继
续予以支持。”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
淼说。 据新华社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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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商品房预售许可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 通
讯员 薛 冰）近日，市住建局
组织相关单位和负责人召开了

“疫情防控”“重污染天气管
控”（以下简称“两控”）计价
政策集中约谈会，督促建设各
方抓好贯彻落实。

1月29日上午，市住建局
组织漯河市建筑业协会、漯河
市部分建设单位、施工企业负
责人共50人召开“两控”计价
政策集中约谈会。会上宣读了
《关于重污染天气管控停工期间
有关计价事项的通知》《关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工程计价
有关事项的通知》，介绍了我市
建筑行业“两控”计价政策落
实情况，并公布了我市未落实

“两控”计价政策的工程名称。

部分建设单位代表作了表态发
言。

会议要求，建设单位和施
工单位要履行好双方义务。符
合规定的，要按照相关计价原
则计算费用并及时拨付。签订
合同时有约定的，严格按合同
约定的计价条款执行；合同没
有约定的，双方要认真协商，
争取在规定时间内协商出结
果，执行好政策。以国有投资
项目为重点，加强计价政策执
行情况的监督，建设单位在编
制最高投标限价时，应将重污
染天气停工损失计入暂列金
额，否则相关部门不予备案。
市住建局有关部门要根据自身
职责，加强监督，确保各项计
价政策落实到位。

重庆市民小蒋 2020 年 5 月
认购了由重庆某房地产企业开
发建设的商品房。据小蒋介绍，
购房过程中该公司既没有主动
向她出示过该房屋周边不利因
素的公示牌，还刻意隐瞒了该房
屋周边有一个殡仪馆的重大购
房不利因素。近日，小蒋要求退
房的诉求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
得到落实，这得益于重庆探索推
行的“购房不利因素告知机制”。

当前的房屋销售以预售为
主，房产商和消费者掌握的信
息不对称，且消费者获得的信
息主要来自房产商。一些房产
商为了提升销售效率，保持或
抬高销售价格，在卖房宣传时
对于一些不利因素或负面信
息，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隐
瞒。等到交房时，消费者才发
现房子周边有坟场、垃圾场、
殡仪馆、污染源等不利因素。
这样就很容易引发购房纠纷，
且在纠纷处置过程中，消费者
也很容易处于被动地位。

重庆市探索推行的“购房不
利因素告知机制”则给房产商念
了一道履行告知提示义务的“紧
箍咒”。监管部门将不利因素明
确纳入房产商的销售告知义务，
可以约束房产商全面、准确、透
明地宣传楼盘信息，让购房者充
分了解楼盘及周边环境信息，购
房者知情权更加丰满。而购房
者知情权获得了保障，购房者就
可以有效行使自主选择权和监
督权。在“购房不利因素告知机
制”中，如果房产商再因隐瞒相

关不利因素与消费者产生纠纷，
消费者就会拥有更多维权主
动。当然，如果房产商如实提供
了不利因素信息后，消费者依然
选择买房，那就是基于消费者的
自愿行为而达成的交易。

实际上，房屋销售合同多为
格式合同。“不利因素告知”也是
格式合同规则的一部分，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经
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
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
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
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
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
示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
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
以说明。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
条也有类似规定。不利因素属
于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内容，房产商应依法向消费者作
出重点告知、提示、说明。

另外，卖房宣传也属于广告
行为，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应
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
误导消费者。从广告角度看，房
产商也应全面真实地向消费者
披露不利因素。显然，“购房不
利因素告知”契合了合同订立需
要遵循的自愿、平等、公平、诚实
信用、合法等原则。

“购房不利因素告知”有助
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
有效减少购房纠纷，实际上对多
方有利，是规范商品房营销的有
益探索，具备推广价值。

据《北京青年报》

1月31日，在黄河路与祁山路交叉口西侧，工人们正在施工，
重新修砌广场围栏，安装路灯。据了解，黄河路与祁山路交叉口
进行渠化改造，将广场北路与祁山路交叉口处扩宽，有利于车辆
转弯通行。黄河西路与广场北路之间的祁山路增加一个机动车道
和人行道，能够大大缓解此处的交通压力。目前施工已经进入收
尾阶段。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楼市锐评楼市锐评

“不利因素告知”
保障购房者知情权

集中约谈
推进“两控”政策落实

1月29日上午，源汇区城市发展服务中心携手昌建铂悦府、天
鑫丽水湾到骆坡村和宁庄村慰问困难户，为20户困难户赠送米、
面、油等生活物资。 本报记者 姚 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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